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九）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9/11/12 层 

电话：021 2051 1000                传真：021 2051 1999       

邮编：200120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3-4-1 

目 录 

第一部分 声明 ..................................................... 3 

第二部分 释义 ..................................................... 5 

第三部分 正文 ..................................................... 7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 7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 7 

三、发行人的独立性 ............................................... 10 

四、发行人的股东 ................................................. 13 

五、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 19 

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 24 

七、发行人的主要资产变化情况 ..................................... 29 

八、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 32 

九、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34 

十、发行人的税务 ................................................. 34 

十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36 

十二、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的有关承诺及约束事项 .............. 39 

第四部分 总体性结论意见 .......................................... 41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3-4-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九） 

 

致：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锦天城”）接受杭州迪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普科技”、“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担

任公司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有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在此之前，本所律师已出具了《上

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关于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

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以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八）》（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八）》。 

发行人将补充上报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本所律师根据上报时间的调整，

对发行人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重大事项进行了补充核

查，据此，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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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声明 

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现行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对所查验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进行认定是以该等事实

发生时或事实处于持续状态下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政府

主管部门做出的批准和确认、本所律师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

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

得的文书，或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复制、且经该机构确认后的材料为

依据做出判断；对于不是从上述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或虽为律师从上述公

共机构抄录、复制的材料但未取得上述公共机构确认的材料，本所律师已经进行

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

的资格。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

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

示或默示的保证。 

发行人已向本所保证，其所提供的书面材料或口头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

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之任何文件或事实不存在虚假、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保证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所律师依法

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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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查。 

除非特别说明或文义另有所指，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

有关释义和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在查验相关材料及事实的基础上，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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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释义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公司/迪普科技 指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上半年度 

迪普有限 指 杭州迪普科技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前身 

苏州方广 指 苏州方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格物致慧 指 杭州格物致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略即远 指 杭州经略即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闻涛岭潮 指 杭州闻涛岭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思道惟诚 指 杭州思道惟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移国投创新  指 中移创新产业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哲创投资  指 杭州哲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伯乐圣赢  指 杭州伯乐圣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宏杉科技 指 杭州宏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宏杉科技有限公司 

宇视科技 指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光格 指 苏州光格设备有限公司 

北明软件 指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不低于 4,001 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且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10%的行为 

上市 指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交易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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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辅导机构/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银信 指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发行人现行有效的《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草案）》 指 

发行人于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为本次发行上市而制定

并将在上市后实施的《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

案）》 

《审计报告》 指 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6 号《审计报告》 

《内控报告》 指 
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7 号《内部控制

鉴证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编报规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

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招股说明书》 指 
发行人为本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编制的《杭州迪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A 股 指 

由中国境内的公司发行，用人民币标明面值且供境内机构、

组织或个人（不含台、港、澳投资者）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

的普通股股票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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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正文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为本次发

行所获得的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及授权均在相关决议有效期内，持续有效，具备

本次发行所必需的批准与授权。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为查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应满足的实质

条件逐项进行查验。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 

（一）发行人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 

1、发行人已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

会，并建立了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制度，发行人具备健全

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6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的纳税申报表、完税凭证、立信出具的

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6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交的最近三年财务会计

文件无重大虚假记载且无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

项和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4、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36,000 万元，不低于 3,000 万元，符合《证

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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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额不低于 4,001 万股，且不

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10%，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至第二十条规

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条件： 

1、发行人系由迪普有限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持续经营时间可以从迪普有限成立之日（即 2008 年 5 月 28 日）起计算，

故发行人已经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2、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6 号《审计报告》： 

（1） 发行人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度、2018 年上半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7,604,270.20 元、68,369,505.89 元、147,117,639.37

元、76,277,831.83 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准）。以上数据表明发

行人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一千万元； 

（2）发行人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为 909,209,505.72 元，发行人

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两千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3、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的股本总额为 36,000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拟发行

不低于 4,001 万股，且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10%，每股面值 1 元，发行后发行

人的股本总额将不低于 40,001 万元。因此，发行人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

三千万元。 

4、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610951 号《验资报告》及本所律

师的核查，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的注册资本为 36,000 万元，已全部足额缴纳，

发起人或者股东用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权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人的主要资

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5、发行人记载于最新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为“生产：计算机软硬件、数据

通信产品、网络安全产品、应用交付产品及网络产品。研究、开发、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网络安全产品、应用交付产品及网络产品、通信设备；货物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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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要从事企业级网络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

为用户提供相关专业服务。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政策。 

6、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7、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8、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依法建立健全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专门委员会制度，相关机构

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发行人已在上市后使用的《公司章程（草案）》中建立了健全的股东投票计

票制度，建立了发行人与股东之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切实保障了投资者依

法行使收益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求偿权等股东权利。 

9、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6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

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 

10、根据立信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6 号《审计

报告》和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7 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

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

报告。 

11、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忠诚、勤勉，具

备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下列情形： 

（1）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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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 

（3）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12、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

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

自公开发行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情形，也不存在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三

年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 

（二）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涉及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的相关实质条件未发生变化，发行人持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条件和要求。 

 

三、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发行人的人员独立性补充核查 

截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主要兼职情

况更新如下： 

姓名 发行人职务 兼职情况 与发行人关系 

郑树生 董事长兼总经理 
苏州光格董事 关联方 

宏杉科技董事长 同一控制人 

周顺林 董事兼副总经理 - - 

邹禧典 
董事、财务负责人

兼董事会秘书 

迪普信息执行董事 全资子公司 

格物致慧执行事务合伙人 关联方 

思道惟诚执行事务合伙人 关联方 

袁智勇 董事 浙江赛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监 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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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赛智伯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裁 
关联方 

杭州才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杭州图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信励（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非关联方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非关联方 

全维智码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关联方 

浙江博通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杭州新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上海一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深迪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杭州亿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北京初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非关联方 

杭州摸象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北京威努特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非关联方 

北京微梦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杭州每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杭州优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陶  渊 董事 

上海方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财务官 
关联方 

昆山云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非关联方 

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上海得用企业管理事务所法定代表人 关联方 

上海百事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辉珀嘉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关联方 

黄海波 董事 
中移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 
非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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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董事 关联方 

张龙平 独立董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非关联方 

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 非关联方 

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 非关联方 

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 非关联方 

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 

咨询专家 
非关联方 

审计署国家审计准则技术咨询 

专家组成员 
非关联方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委员会 

资深委员 
非关联方 

广东星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关联方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关联方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关联方 

段海新 独立董事 
清华大学教授 非关联方 

北京蓝莲网安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非关联方 

肖  冰 独立董事 

山东舒朗服装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盛景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深圳萨摩耶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

事 
关联方 

厦门达晨海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 
关联方 

厦门达晨聚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关联方 

湖南达晨文化旅游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 
关联方 

上海达晨恒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关联方 

达晨银雷高新（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 
关联方 

深圳市达晨财经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关联方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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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总经理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关联方 

上海锡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深圳市达晨创宏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清

算组成员 
非关联方 

华丰达晨（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 
关联方 

厦门南讯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深圳市俊达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东莞汉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茁壮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武汉国英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非关联方 

昆山华东现代后勤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关联方 

深圳市慧业天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深圳市国富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 

关  巍 监事会主席 - - 

陈忠良 监事 - - 

黄  成 职工监事 - - 

李  强 副总经理 闻涛岭潮执行事务合伙人 关联方 

陈瑾瑾 副总经理 经略即远执行事务合伙人 关联方 

康  亮 副总经理 - - 

李  治 副总经理 - - 

钱雪彪 副总经理 杭州迪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关联方 

（二）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主要兼职

情况更新不影响发行人的人员独立，发行人的人员独立性符合《管理办法》独立

性的有关要求。 

 

四、发行人的股东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有 12 名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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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郑树生  19,361.1490 53.781 

2 周顺林  3,153.5715 8.760 

3 邹禧典  630.6758 1.752 

4 徐秋英  158.4285 0.440 

5 苏州方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33.5129 2.871 

6 
杭州格物致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43.2728 4.842 

7 
杭州经略即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49.8180 4.861 

8 
杭州闻涛岭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43.2728 4.842 

9 
杭州思道惟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153.5715 8.760 

10 
中移创新产业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636.3636 4.545 

11 杭州哲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8.1818 2.273 

12 
杭州伯乐圣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18.1818 2.273 

合 计 36,000.0000 100.000 

（一）发行人的股东的补充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东发生的变更情况如下： 

1、闻涛岭潮 

（1）2018年3月合伙人变更 

2018年3月14日，闻涛岭潮作出合伙人会议决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佟立

超将其持有的闻涛岭潮4.0150万元的出资份额转让给郑树生。出资份额转让各方

已就上述事项签署了《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全体合伙人也签署了变更后的《杭

州闻涛岭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018年3月15日，闻涛岭潮在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

商变更。 

（2）2018年5月合伙人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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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7日，闻涛岭潮作出合伙人会议决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王青

将其持有的闻涛岭潮6.6917万元的出资份额转让给郑树生。出资份额转让各方已

就上述事项签署了《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全体合伙人也签署了变更后的《杭州

闻涛岭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018年5月2日，闻涛岭潮在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

变更。 

（3）2018年7月合伙人变更 

2018年7月6日，闻涛岭潮作出合伙人会议决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贺子锦

将其持有的闻涛岭潮2.6767万元的出资份额转让给郑树生。出资份额转让各方已

就上述事项签署了《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全体合伙人也签署了变更后的《杭州

闻涛岭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018年7月10日，闻涛岭潮在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

商变更。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闻涛岭潮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  强 普通合伙人 3.6500 0.4691 

2 邹禧典 有限合伙人 329.2300  42.3342 

3 郑树生 有限合伙人 64.7267 8.3230 

4 李  治 有限合伙人  40.1500  5.1627 

5 唐世光 有限合伙人  33.4583  4.3022 

6 陈忠良 有限合伙人  28.9972  3.7286 

7 陈群哲 有限合伙人  24.5361  3.1550 

8 万  卿 有限合伙人  22.3056  2.8682 

9 赵旭东 有限合伙人  22.3056  2.8682 

10 张  淋 有限合伙人  20.0750  2.5814 

11 杨  阳 有限合伙人 13.3833 1.7209 

12 张  锋 有限合伙人  13.3833  1.7209 

13 孙晓明 有限合伙人  8.9222  1.1473 

14 王宏伟 有限合伙人  8.4761  1.0899 

15 赵  丹 有限合伙人 7.5839  0.9752 

16 冯永刚 有限合伙人  7.5839  0.9752 

17 吴  庆 有限合伙人 7.1378 0.9178 

18 王  涛 有限合伙人  7.1378  0.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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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出资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9 徐黎晖 有限合伙人  7.1378  0.9178 

20 王俊珂 有限合伙人 5.7994  0.7457 

21 孔伟政 有限合伙人  5.7994  0.7457 

22 徐  强 有限合伙人 5.7994  0.7457 

23 任红军 有限合伙人 5.7994  0.7457 

24 张玉龙 有限合伙人  5.7994  0.7457 

25 张梦明 有限合伙人 5.3533  0.6884 

26 刘吉林 有限合伙人  5.3533  0.6884 

27 于天麟 有限合伙人 4.9072 0.6310 

28 吴  镝 有限合伙人 4.9072  0.6310 

29 虞  海 有限合伙人  4.9072  0.6310 

30 季晓虎 有限合伙人  4.4611  0.5736 

31 贾  炜 有限合伙人  4.4611  0.5736 

32 倪  蒙 有限合伙人  4.0150  0.5163 

33 张  宁 有限合伙人   3.5689 0.4589 

34 朱  梁 有限合伙人  3.5689  0.4589 

35 刘书超 有限合伙人   3.5689 0.4589 

36 汤永翔 有限合伙人  3.5689  0.4589 

37 雷振华 有限合伙人   3.5689 0.4589 

38 李小雅 有限合伙人  3.5689  0.4589 

39 张  浩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42 

40 莫  剑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42 

41 杨  达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42 

42 葛奇维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42 

43 徐  君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42 

44 宋国军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42 

45 吕长存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42 

合计  777.6933 100.0000 

2、经略即远 

（1）2018 年 3 月合伙人变更 

2018年3月12日，经略即远作出合伙人会议决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申俊

将其持有的经略即远4.9072万元的出资份额转让给郑树生。出资份额转让各方已

就上述事项签署了《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全体合伙人也签署了变更后的《杭州

经略即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018年3月12日，经略即远在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

商变更。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3-4-17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经略即远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瑾瑾 普通合伙人 0.7300 0.0935 

2 康  亮 有限合伙人 35.6889 4.5719 

3 秦德楼 有限合伙人 35.6889 4.5719 

4 袁  源 有限合伙人 15.6139 2.0002 

5 吴  刚 有限合伙人 22.3056 2.8574 

6 王  振 有限合伙人 35.6889 4.5719 

7 徐卫武 有限合伙人 228.9972 29.3362 

8 王  涛 有限合伙人 13.3833 1.7145 

9 李  喻 有限合伙人 7.5839 0.9715 

10 王树太 有限合伙人 7.5839 0.9715 

11 白  梅 有限合伙人 7.5839 0.9715 

12 王  朝 有限合伙人 7.1378 0.9144 

13 李  瑞 有限合伙人 26.7667 3.4289 

14 董  凯 有限合伙人 24.5361 3.1432 

15 刘亚伟 有限合伙人 7.5839 0.9715 

16 白  炜 有限合伙人 13.3833 1.7145 

17 万  涛 有限合伙人           4.4611 0.5715 

18 夏  蕾 有限合伙人 24.5361 3.1432 

19 郑树生 有限合伙人 56.2505 7.2059 

20 李  强 有限合伙人 85.9974 11.0166 

21 李艳艳 有限合伙人 8.4761 1.0858 

22 刘晟宾 有限合伙人 6.6917 0.8572 

23 陈  宁 有限合伙人 5.7994 0.7429 

24 刘彦静 有限合伙人 5.7994 0.7429 

25 范兴达 有限合伙人 6.6917 0.8572 

26 谢  琎 有限合伙人 7.5839 0.9715 

27 叶  倩 有限合伙人 5.7994 0.7429 

28 俞哲伟 有限合伙人 3.5689 0.4572 

29 滕晓燕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29 

30 郭  峰 有限合伙人 4.9072 0.6286 

31 付  强 有限合伙人 5.3533 0.6858 

32 朱晓康 有限合伙人 5.3533 0.6858 

33 秦  天 有限合伙人 4.9072 0.6286 

34 张益先 有限合伙人 4.9072 0.6286 

35 梁红玉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29 

36 连冬海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29 

37 贾  骏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29 

38 任  可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29 

39 曾  军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29 

40 温志敏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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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出资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41 吴  俊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29 

42 徐永亮 有限合伙人 6.6917 0.8572 

43 岳伟刚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29 

44 陈  勇 有限合伙人 2.2306 0.2857 

45 赵  勇 有限合伙人 2.2306 0.2857 

46 冉  芹 有限合伙人 2.2306 0.2857 

47 武礼堂 有限合伙人 2.6767 0.3429 

48 陈流林 有限合伙人 3.1228 0.4000 

合计 780.6133 100.0000 

3、中移国投创新 

2017 年 12 月 5 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完成公司制改制，企业类型由全民所

有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企业名称变更为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移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中移创新

产业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

公司以增资方式入伙中移国投创新，出资人民币 45,000.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

币。 

2018 年 7 月 4 日，中移国投创新完成本次出资变动的工商登记。 

本次变更后，中移国投创新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150,000.00 50.00 

2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33.33 

3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0 15.00 

4 中移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1. 67 

合计 300,000.00 100.00 

（二）发行人的股东及其之间的关系 

根据发行人股东的书面说明，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

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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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郑树生 
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分别持有思道惟诚 99.75%、经略即远

7.21%、格物致慧 6.95%、闻涛岭潮 8.32%的份额 

徐秋英 郑树生的外甥女，徐卫武的姐姐 

徐卫武 郑树生的外甥，徐秋英的弟弟，持有经略即远 29.34%的份额 

邹禧典 分别持有思道惟诚 0.25%、格物致慧 0.09%、闻涛岭潮 42.33%的份额 

思道惟诚 郑树生持有思道惟诚 99.75%的份额，邹禧典持有思道惟诚 0.25%的份额 

经略即远 郑树生持有经略即远 7.21%的份额，徐卫武持有经略即远 29.34%的份额 

格物致慧 郑树生持有格物致慧 6.95%的份额，邹禧典持有格物致慧 0.09%的份额 

闻涛岭潮 郑树生持有闻涛岭潮 8.32%的份额，邹禧典持有闻涛岭潮 42.33%的份额 

（三）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经略即远、闻涛岭潮的合伙人变更系因发行人员工离职而发生，相关出

资人离职后关于出资份额处理的约定或者安排符合法律、法规及合伙协议的规

定，变更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不存在法律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影响

经略即远、闻涛岭潮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中移国投创新的出资变更已经完成工商登记，出资变更不影响中移国投

创新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发行人的现有股东均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股份公司股

东的资格，发行人现有股东的情况对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法律障碍。 

 

五、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一）经营资质 

1、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拥有的信息安全行业相关资质更新情况

如下：  

序

号 
许可证书 编号 发证机关 许可种类/范围 到期日期 

1 
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

证证书 

ISCCC-2016-ISV

-RA-158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

中心 

信息安全风险

评估一级 
2019-06-05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3-4-20 

2 
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

证证书 

ISCCC-2016-ISV

-ER-095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

中心 

信息安全应急

处理一级 
2019-06-05 

3 

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漏

洞库技术支撑单位等

级证书 

CNNVD-TechSup

-2018-1-12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

中心 

一级技术支撑

单位 
2020-04-27 

4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信息安全管

理 体 系 标 准 GB/T 

22080-2016 idt 

ISO/IEC 27001:2013） 

01218IS0329R1M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 

网络信息安全

产品、交换机产

品、路由器产品

（含软件、硬

件）设计、开发

及服务提供的

信息安全管理 

2021-05-01 

5 
中国保密协会会员单

位证书 
A-0238 中国保密协会 - 2021-05 

6 
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

书 
17D0S03834 

中央军委装备发

展部 
- 2022-11 

2、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拥有的其他资质更新情况如下： 

序

号 
许可证书 编号 发证机关 到期日期 

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GB/T 24001-2016 / 

idt ISO14001:2015） 

01216E20358R0M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 2019-05-31 

2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GB/T 19001-2016 idt 

ISO 9001:2015） 

19817QC131R0M 
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公

司 
2020-03-28 

3 软件企业证书 浙 RQ-2016-0153 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 2019-04-25 

4 
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会

员证书 
- 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 - 

5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

业 

杭

AQBQTIII201701616 

杭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2021-01 

3、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产品资质证书更新情况如下： 

序

号 
产品名称 证书名称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到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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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迪普入侵防御系统（万

兆）DPtech IPS2000 V1.0

军 B 级 

军用信息安全

产品认证证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

信息安全测评认

证中心 

军密认字第

2282 号 

2020-02 

2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20-48GT4XGS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031

2 

2021-01-26 

3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20-24GT4XGS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031

3 

2021-01-26 

4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20-48GT4XGS-S

E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021

1 

2021-01-18 

5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20-24GT4XGS-S

E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021

2 

2021-01-18 

6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48GT4GP-PW

R-SE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021

3 

2021-01-18 

7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48GT4GP-SE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021

4 

2021-01-18 

8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24GT4GP-PW

R-SE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021

5 

2021-01-18 

9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24GT4GP-SE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021

6 

2021-01-18 

10 
以太网交换机

LSW2300-8GT2GP-I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103

4 

2021-04-03 

11 
以太网交换机

LSW2300-4GT2GP-I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103

5 

2021-04-03 

12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8GT2GP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103

9 

2021-04-03 

13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8GT2GP-PWR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106

0 
2021-04-03 

14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48GT4GP-LI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170

4 
2021-05-23 

15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24GT4GP-LI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170

5 
2021-05-23 

16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24GT4GC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170

6 
2021-05-23 

17 
三层交换机

LSW5662-48GP4XGS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170

7 
2021-05-23 

18 
以太网交换机

LSW2300-16GT4GP-I 

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证 
工信部 

12-C489-18194

3 
202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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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迪普科技物联网应用安

全控制系统 V1.0.1 

软件产品评估

证书 

浙江省软件行业

协会 

浙
RC-2017-0868 

2022-09-20 

20 
迪普入侵检测系统（千

兆）V1.0 

涉密信息系统

产品检测证书 

国家保密科技测

评中心 

国保测

2018C06338 
2021-03-22 

21 
迪普入侵防御系统（千

兆）DPtech IPS2000 V1.0 

涉密信息系统

产品检测证书 

国家保密科技测

评中心 

国保测

2018C06370 
2021-03-28 

22 
迪普入侵检测系统（百

兆）V1.0 

涉密信息系统

产品检测证书 

国家保密科技测

评中心 

国保测

2018C06337 
2021-03-22 

23 
迪普入侵检测系统（万

兆）V1.0 

涉密信息系统

产品检测证书 

国家保密科技测

评中心 

国保测

2018C06339 
2021-03-22 

24 
迪普入侵防御系统（百

兆）DPtech IPS2000 V1.0 

涉密信息系统

产品检测证书 

国家保密科技测

评中心 

国保测

2018C06369 
2021-03-28 

25 
迪普入侵防御系统（万

兆）DPtech IPS2000 V1.0 

涉密信息系统

产品检测证书 

国家保密科技测

评中心 

国保测

2018C06371 
2021-03-28 

26 
迪普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DPtech UMC V1.0 

涉密信息系统

产品检测证书 

国家保密科技测

评中心 

国保测

2018C06568 
2021-06-10 

27 
迪普抗拒绝服务系统（千

兆）DPtech Gugard V1.0 

涉密信息系统

产品检测证书 

国家保密科技测

评中心 

国保测

2018C06282 
2021-02-28 

28 

迪普 WEB 应用防火墙

DPtech WAF3000/V1.0 

Web 应用防火墙（基本

级） 

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专用产

品销售许可证 

公安部网络安全

保卫局 
XKC35135 2020-06-15 

29 

深度业务交换网关

DPtech DPX8000V1.0 

NIPS（一级）防火墙（基

本级-不支持 IPv6） 

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专用产

品销售许可证 

公安部网络安全

保卫局 
XKC35134 2020-06-15 

30 

迪普应用交付平台 

DPtech ADX3000/V1.0 

web 应用防火墙（基本

级） 

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专用产

品销售许可证 

公安部网络安全

保卫局 
XKC35062 2020-03-09 

31 

异常流量检测与清洗系

统（万兆）DPtech 

Guard3000/V1.0 抗拒绝

服务攻击产品（增强级） 

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专用产

品销售许可证 

公安部网络安全

保卫局 
XKC60391 2020-06-15 

32 

迪普工控防火墙 DPtech 

IFW1000/V1.0 防火墙

（工控-基本级） 

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专用产

品销售许可证 

公安部网络安全

保卫局 
XKC35063 2020-03-09 

33 

DPtech DAC 安全准入控

制系统 DAC/V1.0 访问

控制（网络-基本级） 

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专用产

品销售许可证 

公安部网络安全

保卫局 
XKC60101 2020-03-09 

34 

迪普入侵防御系统

Dptech IPS2000（千兆）

V1.0 级别：EAL3+ 

信息技术产品

安全测评证书 

中国信息安全测

评中心 

CNITSEC2018

PRD0777 
2021-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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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以太网交换机、三层交换

机（集线器功能）

LSW3600-48GT4GP-SI、

LSW3600-48GT4GP、

LSW3600-48GT4GP-SE、 

LSW3600-48GT4GP-LI、 

LSW3600-48T4GP 

中国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证

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15011608759

795 
2020-03-19 

36 

三层交换机、以太网交换

机（带集线器功能）

LSW3600-24GT4GP-PW

R，

LSW3600-24GT4GP-PW

R-SE 

中国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证

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16011608845

324 
2021-03-13 

37 

三层交换机、以太网交换

机（带集线器功能）

LSW3600-48GT4GP-PW

R，

LSW3600-48GT4GP-PW

R-SE 

中国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证

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16011608845

325 
2021-03-13 

38 

三层交换机（带集线器功

能）

LSW5662-24GP4XGS 

中国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证

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18011608039

192 
2023-01-30 

39 

三层交换机（带集线器功

能）

LSW5662-28GT4XGS 

中国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证

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18011608039

308 
2023-01-30 

40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24GT4GP-SI/

LSW3600-24GT4GP-SE 

中国节能产品

认证证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CQC187011921

29 
2021-05-25 

41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24T2GC-SI 

中国节能产品

认证证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CQC187011921

98 
2021-05-25 

42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48GT4GP-SI/

LSW3600-48GT4GP-SE 

中国节能产品

认证证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CQC187011921

96 
2021-05-25 

43 

以太网交换机

LSW3600-48T2GP2GC-S

I 

中国节能产品

认证证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CQC187011922

42 
2021-05-25 

44 
三层交换机

LSW5662-24GP4XGS 

中国节能产品

认证证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CQC187011922

10 
2021-05-25 

45 
三层交换机

LSW5662-28GT4XGS 

中国节能产品

认证证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CQC187011921

32 
2021-05-25 

46 
三层交换机

LSW5662-48GT4XGS 

中国节能产品

认证证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CQC187011922

50 
2021-05-25 

47 
三层交换机

LSW6600-8GT24XGS 

中国节能产品

认证证书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CQC187011921

30 
202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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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业务情况 

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6 号），发行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上半年度主营业务均为企业级网络

通信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为用户提供相关专业服务。在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上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450,542,173.67 元、

531,725,078.79 元、615,553,443.64 元和 305,926,030.58 元，分别占发行人当期全

部收入的 99.47%、99.83%、99.77%和 99.97%。据此，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且最近两年内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三)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且最近两年内没有发生

重大变化，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的补充核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和本所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

方情况如下： 

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以及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关联方 关联关系 

郑树生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思道惟诚 持股 5%以上股东 

周顺林 持股 5%以上股东 

2、发行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关联方 关联关系 

迪普信息 全资子公司 

3、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宏杉科技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思道惟诚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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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格设备 实际控制人任职董事 

4、关联自然人 

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包括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除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自

然人外，发行人的主要关联自然人如下： 

关联方 关联关系 

郑树生 董事长兼总经理 

周顺林 董事兼副总经理 

邹禧典 董事、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 

袁智勇 董事 

陶  渊 董事 

黄海波 董事 

张龙平 独立董事 

段海新 独立董事 

肖  冰 独立董事 

关  巍 监事会主席 

陈忠良 监事 

黄  成 职工监事 

李  强 副总经理 

陈瑾瑾 副总经理 

康  亮 副总经理 

李  治 副总经理 

钱雪彪 副总经理 

其他关联自然人 上述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5、关联自然人控制、施加重大影响的主要企业 

关联方 关联关系 

辉珀嘉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陶渊任职执行董事 

上海得用企业管理事务所 陶渊控制的企业 

上海方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陶渊任职首席财务官 

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陶渊任职董事 

上海百事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陶渊任职董事 

北京三思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段海新任职期内曾任职执行董事 

南京赛倍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段海新控制的企业 

浙江赛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总监 

浙江赛智伯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副总裁 

杭州才云科技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杭州图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3-4-26 

全维智码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浙江博通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杭州新麦科技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上海一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深迪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杭州亿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杭州摸象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北京微梦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杭州每刻科技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杭州火剧科技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期内曾任职董事 

杭州优位科技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董事 

宁波市赛伯乐招宝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袁智勇任职期内曾任职执行董事、总经理 

上海安畅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袁智勇任职期内曾任职董事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黄海波任职董事 

广东星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龙平任职独立董事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龙平任职独立董事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张龙平任职独立董事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期内曾任职总裁、董事 

山东舒朗服装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盛景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深圳萨摩耶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厦门达晨海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长 

厦门达晨聚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肖冰任职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湖南达晨文化旅游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上海达晨恒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肖冰任职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达晨银雷高新（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长 

深圳市达晨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长、总经理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总经理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总经理 

上海锡泉实业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深圳市荣涵投资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期内曾任职董事 

深圳市达晨创荣互联网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肖冰任职期内曾任职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 

华丰达晨（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厦门南讯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深圳市国富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深圳市俊达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东莞汉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茁壮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昆山华东现代后勤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副董事长 

深圳市慧业天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肖冰任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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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慧 邹禧典任职执行事务合伙人 

思道惟诚 邹禧典任职执行事务合伙人 

经略即远 陈瑾瑾任职执行事务合伙人 

闻涛岭潮 李强任职执行事务合伙人 

6、对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中移国投创新 委派董事的股东 

方广创投 委派董事的股东 

杭州哲创 委派董事的股东 

伯乐圣赢 委派董事的股东 

7、报告期内曾经关联方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杭州迈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已注销） 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曾任职董事长 

宇视科技 
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曾间接持有 5%以上

股权 

杭州智为科技有限公司（已注销） 
报告期内原监事徐卫武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 

北明软件 
报告期内原监事徐卫武近亲属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龙平任职期内曾任职独立董事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龙平任职期内曾任职独立董事 

杭州搜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注销） 袁智勇任职期内曾任职董事 

王  冰 报告期内曾任职发行人执行董事 

季  岚 报告期内曾任职发行人经理 

金梅芳 报告期内曾任职发行人监事 

徐卫武 报告期内曾任职发行人监事 

其他曾经关联方 上述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二）关联交易的补充核查 

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6 号），发行人及

其关联方在 2018 年上半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发行人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网络安全、应用交付和

基础网络等产品及提供相关服务。 

（1）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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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度，发行人关联销售和提供服务的金额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2018 年上半年度 

金额（元） 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比（%）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493,467.50 0.16 

杭州宏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8,620.69 

0.00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2,592,974.22 0.85 

合计 3,095,062.41 1.01 

针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议，认为以上向

关联方销售的交易是根据双方的真实意愿发生的，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平、公正、

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发行人于 2018 年上半年度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如下： 

项目名称 2018 年上半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实际发放（元） 7,386,756.32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 

 

关联方名称 
2018 年上半年度 

金额（元） 占当期主营业务成本比重（%） 

杭州宏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7,758.62 0.38 

合计 307,758.62 0.38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与关联方新增的应收应付款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截至 2018.6.30 的账面余额（元） 

预收账款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356,603.77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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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董事对 2018 年上半年度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发行人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的关联交易能够按照市场公

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具有必要性。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业绩和生产经营的独立性未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占用或转移

公司资金或资产的情况。公司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措施得到了有效实

施，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的关联交易占同类交易比例较小，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维护了全体股东、尤

其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上述的关联交易基于公司

日常运营产生，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发行人的主要资产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和本所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

资产变化情况如下： 

（一）房屋租赁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房屋租赁的更新情况如下： 

序

号 
出租方 租赁地点 

面积 

（m2） 
期限 租赁用途 

年租金 

（万元） 

1 
中财招商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

西兴街道通和

路 68 号中财

大厦11楼B区 

715.00 
2018.02.28 

-2021.02.27 
办公 78.29 

（二）专利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新增 30 项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名称 申请时间 授权时间 来源 

取得

方式 

使用

情况 

他项

权利 

1 
ZL201310525

163.7 
发明 

一种基于流处理的SSL异步

代理方法 
2013-10-29 2018-01-09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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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名称 申请时间 授权时间 来源 

取得

方式 

使用

情况 

他项

权利 

2 
ZL201310703

431.X 
发明 

一种数据标识方法及其对应

装置 
2013-12-18 2018-01-09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3 
ZL201310143

995.2 
发明 一种虚拟机控制装置和方法 2013-04-23 2018-02-09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4 
ZL201310633

030.1 
发明 

DHCP 延时事件处理方法及

装置 
2013-11-29 2018-02-09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5 
ZL201310205

433.6 
发明 

一种防范 DNS 洪水攻击的

装置和方法 
2013-05-28 2018-03-1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6 
ZL201310740

954.1 
发明 DMA 传送报文的方法 2013-12-27 2018-03-16 

合作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7 
ZL201310135

893.6 
发明 一种设备管理装置和方法 2013-04-18 2018-04-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8 
ZL201310423

483.1 
发明 

一种 WebShell 的检测方法

及系统 
2013-09-16 2018-04-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9 
ZL201310701

621.8 
发明 一种会话对准转发系统 2013-12-18 2018-04-06 

合作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10 
ZL201310751

648.8 
发明 

基于网卡的报文分流处理方

法 
2013-12-31 2018-04-06 

合作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11 
ZL201410037

530.3 
发明 一种分布式网络设备 2014-01-26 2018-04-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12 
ZL201410127

034.7 
发明 

一种 CDN 系统中资源存储

的索引装置及方法 
2014-03-31 2018-05-08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13 
ZL201510130

516.2 
发明 网络设备 2015-03-24 2018-06-12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14 
ZL201410072

361.7 
发明 IPSec VPN 系统控制方法 2014-02-28 2018-06-12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15 
ZL201410227

724.X 
发明 

一种会话记录获取方法以及

装置 
2014-05-26 2018-06-12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16 
ZL201410229

710.1 
发明 

一种多设备链路聚合的方法

以及装置 
2014-05-27 2018-06-12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17 
ZL201310522

858.X 
发明 

一种 IPv6 报文的策略匹配

装置 
2013-10-29 2018-06-12 

合作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18 
ZL201720613

485.0 

实用

新型 
拉手条保护装置 2017-05-27 2018-02-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19 
ZL201721002

642.0 

实用

新型 
电子设备 2017-08-11 2018-03-1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20 
ZL201730327

131.5 

外观

设计 
带图形用户界面的计算机 2017-07-24 2018-02-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21 
ZL201730385

251.0 

外观

设计 
工业交换机 2017-08-21 2018-02-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22 
ZL201730385

267.1 

外观

设计 
工业交换机 2017-08-21 2018-02-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23 
ZL201730385

310.4 

外观

设计 
工业交换机 2017-08-21 2018-02-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24 
ZL201730385

336.9 

外观

设计 
供电电源 2017-08-21 2018-02-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25 
ZL201730444

186.4 

外观

设计 
工业交换机 2017-09-19 2018-04-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26 
ZL201730444

187.9 

外观

设计 
工业交换机 2017-09-19 2018-04-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27 
ZL201730444

209.1 

外观

设计 
工业交换机 2017-09-19 2018-04-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28 
ZL201730444

304.1 

外观

设计 
工业交换机 2017-09-19 2018-04-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29 
ZL201730444

305.6 

外观

设计 
工业交换机 2017-09-19 2018-04-06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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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名称 申请时间 授权时间 来源 

取得

方式 

使用

情况 

他项

权利 

30 
ZL201730514

658.9 

外观

设计 
带图形用户界面的计算机 2017-10-26 2018-06-08 

自主

研发 

原始

取得 
使用 无 

（三）软件著作权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新增 1 项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证书号 登记号 
首次发表 

时间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DPtech 金睛安全检测平台软件

V1.0.1 

软著登字第

2357560 号 
2018SR028465 2017-11-23 

原始 

取得 
无 

（四）域名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更新 2 项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注册时间 有限期限 域名所属注册机构 

1 dptechnology.net 2011-04-05 2021-04-05 
HICHINA ZHICHENG 

TECHNOLOGY LTD 

2 dptech.com 1997-08-25 2021-08-24 
HICHINA ZHICHENG 

TECHNOLOGY LTD 

（五）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包括运输设备、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根据立信出

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10576 号），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运

输设备、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账面价值分别为 137,713.61 元、1,696,153.36 元和

14,639,589.76 元。 

（六）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新增使用的土地、房产、专利、著作权、生产经营设备等财产不

存在产权纠纷。发行人以租赁、申请、购买等方式取得上述财产的使用权或所有

权均合法有效； 

2、发行人新增持有的商标证书、专利权证书及软件著作权证书系知识产权

主管部门颁发，且在权利保护期内，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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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 

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 

1、采购合同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新增的尚在履行的金额超过 250 万元人民币

的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项目合同 对方当事人 合同概要 
合同价款 

（万元） 
签订时间 

1 采购订单 

Sunray 

Electronics (HK) 

Co.,Ltd. 

网络处理器、PHY、
SWITCH 

（美元）105.73 2018-02-05 

2 采购订单 

Sunray 

Electronics (HK) 

Co.,Ltd. 

网络处理器、PHY、
SWITCH 

（美元）61.38 2018-03-07 

3 采购订单 

Sunray 

Electronics (HK) 

Co.,Ltd. 

网络处理器、PHY、
SWITCH 

（美元）47.68 2018-04-08 

4 采购订单 
Avnet Technology 

Hong Kong Ltd. 
FPGA （美元）53.82 2018-06-07 

2、销售合同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新增的尚在履行的金额超过 250 万元人民币

的销售合同如下： 

序

号 
项目合同 对方当事人 合同概要 

合同价款 

（万元） 
签订时间 

1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 2017

至 2018 年迪普负载均衡

器集中采购框架合同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浙江有限公司 

负载均衡器

集中采购 
400.00 2018.03.15 

2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2018

至 2019 年抗 DDOS 产品

一级集采采购框架合同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广东有限公司 

抗 DDOS 产

品集采 
804.33 2018.03.12 

3 

湖南移动 2018 至 2019 年

抗 DDOS 产品采购框架合

同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南有限公司 

抗 DDOS 产

品采购 
269.12 2018.04.10 

4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 2018

至 2019 年杭州迪普抗

DDOS 产品集中采购框架

合同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云南有限公司 

抗 DDOS 产

品集中采购 
457.66 2018.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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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贵州移动 2018-2019 年抗

DDOS 产品集中采购框架

协议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贵州有限公司 

抗 DDOS 产

品集中采购 
682.61 2018.04.27 

6 
负载均衡器采购框架合

同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南有限公司 

负载均衡器

采购 
325.73 2018.02.08 

7 
宁波地铁三号线轨道专

用 CCTV 系统网络建设 

北京方正通用信

息系统有限公司 
交换网关等 464.02 2018.04.27 

8 
浙江电力综合通信数据

网安全建设 

北明软件有限公

司 
防火墙等 336.52 2018.04.08 

9 
某 X09 系统集成项目

0509（CR） 

齐普生信息科技

南京有限公司 

交换网板模

块等 
323.53 2018.05.17 

10 

2017 年中国联通河南省

电子政务网扩容工程安

全设备采购合同 

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安全设备采

购 
274.95 2018.01.29 

11 
省 17 互联网 DNS 安全加

固工程抗 DDOS 产品采购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贵州有限公司 

抗 DDOS 产

品采购 
254.14 2018.03.20 

3、房屋租赁合同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有关发行人新增在履行的租赁合同，详见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正文之“七、发行人的主要资产变化情况”之“（二）房屋租赁”。 

4、借款合同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子公司不存在新增的尚在履行的金额较大

的借款合同。 

5、担保合同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子公司不存在新增的尚在履行的金额较大

的担保合同。 

（二）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 

1、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其他应

收款主要为租房押金、备用金、保证金、往来款等，共计 6,303,789.36 元。 

2、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其他应

付款主要为费用预提、返点、往来款、保证金、押金等，共计 59,511,176.97 元。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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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发行人上述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合

法有效，不存在潜在风险，合同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2、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

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3、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第六章“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所披露内容外，发

行人与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

况。 

4、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均属于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

中正常形成的债权债务，发行人所享有之权利均合法、有效。 

 

九、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自 2018 年 2 月 12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共召开 1 次董事

会会议、1 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报出<公司 2018 年度上半年度

财务报告>的议案》和《关于确认公司 2018 年度上半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批准报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决议

内容及签署均合法、真实、有效。 

十、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的纳税情况 

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6 号）、《主要

税种纳税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8 号），发

行人及子公司在 2018 年 1-6 月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情况如下： 

税种 计税基数 税率 

增值税 应纳税销售收入 6.00%、16.00%、17.00%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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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计税基数 税率 

教育费附加 应交流转税额 3.00%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交流转税额 2.00%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0.00%、25.00%* 

土地税 10 元/平方/年 10 元/平方/年 

*2018 年 1-6 月发行人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10%计缴；子公司杭州迪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25%计缴。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子公司在 2018 年 1-6 月执行的主要税种

及税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财政补助 

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576 号）及本所

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 2018 年 1-6 月享受的财政补助如下： 

单位：元 

补助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杭州市高技术产业化项目专项资金 303,800.00 

2017 年杭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 486,900.00 

合计 790,700.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子公司取得上述财政补助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三）守法情况 

1、国家税务局 

杭州市滨江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出具《涉税证明》，迪普科技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无欠税，尚未发现涉税违法违章行为。 

杭州市滨江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8 年 7 月 2 出具《涉税证明》，杭州迪普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无欠税，尚未发现涉税

违法违章行为。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分局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出具《涉税信息查

询结果告知书》，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技术开发中心从 2018年 1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未受到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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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税务局 

杭州市地方税务局高新（滨江）税务分局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出具证明，未

发现迪普科技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因税务违法行为而受到

处罚的记录。 

杭州市地方税务局高新（滨江）税务分局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出具证明，未

发现杭州迪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因税

务违法行为而受到处罚的记录。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受到税务机关重大处罚的记录。 

 

十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  

经本所律师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信用

中国网(http://www.creditchina.gov.cn/)、环境保护部（http://www.zhb.gov.cn/）、浙

江 省 环 保 厅 官 网 （ http://www.zjepb.gov.cn/ ）、 杭 州 市 环 保 局 官 网

(http://www.hzepb.gov.cn/)、浙江政务服务网（http://www.zjzwfw.gov.cn/）以及其

他网络平台进行查验，未发现发行人报告期内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被处罚的记

录。  

（二）发行人的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 

根据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于出具的《证明》，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无因

违反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被行政处罚的记录。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产品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近三年

未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三）发行人的工商、安全生产、海关、外汇、土地、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等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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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监督管理局 

根据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出具的《证明》，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迪普科技无因违法违规被行政处罚的记录。 

根据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7 月 2 日

出具的《证明》，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迪普科技无因违法

违规被行政处罚的记录。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出具

的《证明》，自 2017 年 5 月 26 日至 2018 年 7 月 2 日止，杭州迪普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无因违法违规被行政处罚的记录。 

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出具的《证明》，杭

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技术开发中心系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没有违

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案件记录。 

2、安全生产 

根据杭州市滨江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证明》，

迪普科技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在辖区未发生安全事故。 

根据杭州市滨江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证明》，

杭州迪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 2017 年 5 月 26 日至 2018 年 7 月 8 日，在辖区未

发生安全事故。 

3、海关 

根据杭州海关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出具的《证明》，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有关规定，应迪普科技申请，兹证明：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发行人在杭州关区未有过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海关处罚。 

根据杭州海关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出具的《证明》，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有关规定，应杭州迪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申请，兹证明：2017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该企业在杭州关区未有过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

受到海关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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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汇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政务服务网等网站查询的信息，发行人未存在外

汇行政处罚记录。 

5、土地 

根据杭州国土资源局滨江分局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出具的《证明》，自 2017

年 6 月 19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杭州国土资源局滨江分局未对迪普科技进行

过行政处罚和立案调查。 

6、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1）发行人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的社会保险缴纳凭证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当期最后一个月份的数值），发行人在册员工 1,048 人，

已为 1,070 名员工缴纳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

其中有 12 名人员为代缴员工。缴纳人数差异主要系新入职和离职员工办理社保

变更手续时间差异所致。 

2018 年 7 月 5 日，杭州市滨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迪普科

技至今未发现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未发现有劳资纠纷的情况。 

2018 年 7 月 5 日，杭州市滨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征信意见书》：

杭州迪普信息技术自设立至 2018年 7月 5日无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 

2018 年 7 月 17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杭

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技术开发中心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未发现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也未有因违法受到行政处

罚或行政处理的不良记录。 

（2）发行人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的公积金缴纳凭证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当期最后一个月份的数值），发行人在册员工 1,048 人，已为 

1,066 名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其中有 12 名人员为代缴员工。缴纳人数差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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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系新入职和离职员工办理住房公积金变更手续时间差异所致。 

2018 年 7 月 9 日，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证明》，经核查，迪普科

技至今无住房公积金行政处罚记录。 

2018 年 7 月 5 日，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证明》，经核查，杭州迪

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至今无住房公积金行政处罚记录。 

2018 年 7 月 17 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中关村管理部出具《证明》，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技术开发中心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没有因住房公积金缴存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没有发现单位存

在住房公积金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已为员工办理社

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登记，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

积金而受到主管行政部门的处罚的情形。 

（四）结论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近三年未因违反有关工商管理、土地管

理、安全生产、海关、外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

罚。 

 

十二、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的有关承诺及约束事项 

（一）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的主要承诺更新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责任

主体主要承诺的更新情况如下： 

序号 承诺的主要内容 承诺方 

1 保持独立运作的承诺函 发行人、宏杉科技 

2 
关于保持迪普科技和宏杉科技之间独立运作的承

诺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 消除和避免共用外协加工厂商的承诺 发行人、宏杉科技 

4 消除重合供应商的承诺 发行人、宏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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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除和避免共用总代理商的承诺 发行人、宏杉科技 

6 关于不共同进行客户开发的承诺 发行人、宏杉科技 

7 
针对最终用户重合且属于同一招投标项目的交易

的独立审查及信息披露的承诺 
发行人 

8 针对交易的独立审查及信息披露的承诺 发行人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承诺系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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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总体性结论意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主体资格合法，本次发行上市的

授权和批准有效，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具备，募集资金运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

不存在影响发行人的本次发行上市的重大法律问题，合法合规。发行人具备《证

券法》、《公司法》和《管理办法》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有关条

件；发行人相关事项发生的有关变化，不会对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造成实质

性法律障碍。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申报稿）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引用真实、准确。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